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赛隆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董事长、董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辞职 

的公告 

因赛隆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控制权已发生变更，公

司于近日收到董事长兼总裁蔡南桂先生，董事唐霖女士，董事兼常务副总裁刘达

文先生，董事兼副总裁李剑峰先生，董事、副总裁、董事会秘书张旭女士，董事

邓拥军先生，独立董事潘传云先生，独立董事陈小辛先生，独立董事李公奋先生，

副总裁王星先生递交的辞职报告。具体情况如下： 

蔡南桂先生申请辞去董事长、董事、总裁、战略决策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，

辞职后蔡南桂先生将继续担任公司其他职务。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蔡南桂先生不

存在应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。蔡南桂先生现持有公司股份 67,512,703 股，

持有公司股东珠海横琴新区赛隆聚智投资有限公司 47.23%股权。辞职后，蔡南

桂先生仍将严格遵守《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

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8 号--股东及

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》等相关规定。  

 



达文先生持有公司股东珠海横琴新区赛普洛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656,561 元出

资额，持有公司股东珠海横琴新区赛隆聚智投资有限公司 4.09%股权。其辞任前

述职务后，所持股份将严格遵守《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》、《深

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8

号--股东及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》等相关规定。 

李剑峰先生申请辞去公司董事、战略决策委员会委员职务，辞去上述职务后

李剑峰先生继续担任公司副总裁。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李剑峰先生不存在应履行

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。李剑峰先生持有公司股东珠海横琴新区赛普洛投资中心

（有限合伙）688,875 元出资额且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100 股，其辞任前述职务

后，所持股份仍将严格遵守《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》、《深圳证

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8 号--

股东及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》等相关规定。 

张旭女士申请辞去公司董事、战略决策委员会委员职务，辞去上述职务后张

旭女士继续担任公司副总裁、董事会秘书。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张旭女士未持有

公司股份，不存在应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。 

邓拥军先生申请辞去公司董事、战略决策委员会委员职务，辞去上述职务后

邓拥军先生继续在公司工作。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邓拥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，

不存在应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。 

潘传云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独立董事、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、提名委员会委员

职务，其辞职报告自公司股东会选举产生新任独立董事之日起生效，辞去上述职

务后潘传云先生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。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潘传云先生未持有



会


